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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 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知，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的申报工作已经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请

（一）项目申请要求

1．2026 年度集中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等。

2．202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面实行无纸化申请，

各类型项目申请书一律采用在线方式撰写。申请人应在线提交

电子申请书，并将有关证明信、推荐信和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

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项目获批准后，应将申请书的

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最后，一并提交。

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信息系统中提交的最终电子申请书保持一

致。

（二）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注意事项

1．申请人应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详见：

https://www.nsfc.gov.cn/p1/2871/2873/69510.html ）、

《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详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官网）、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177 号及有关规定，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以后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https://www.nsfc.gov.cn/p1/2871/2873/69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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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按照各类型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撰

写申请书。没有信息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向科技部申请开户。

2．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方式分为包干制和预算制。2026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B、C 类）、试点设立的青年学生基

础研究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申请人在项目申请时无需编制预

算。其余类型项目实行预算制，申请人应当按照《资金管理办

法》及有关规定，根据“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

性”的基本原则，结合项目研究实际需要，认真如实编报项目

预算。项目申请中有合作研究单位的，申请人和合作研究单位

的参与者应协商确定研究内容分工，并会同双方所在单位协商

确定合作研究协议（合同）。对于经双方协商约定转拨合作研

究资金的情况，项目申请人与参与者应当根据各自承担的研究

任务分别编制项目预算，经所在单位审核后由申请人汇总编制

总预算并提交自然科学基金委。

3. 申请人应当根据申请书研究内容从“自由探索类基础研

究”和“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中选择一类研究属性。其中，

“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是指选题源于科研人员好奇心或创新

性学术灵感，且不以满足现阶段应用需求为目的的原创性、前

沿性基础研究；“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是指以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或国家需求为牵引的基础研究。

4. 申请人应通过信息系统邀请主要参与者在线填写个人

简历，并上传由系统自动生成的主要参与者 PDF 格式个人简历

文件。个人简历中列出的代表性论文应上传公开发表的代表性

论文全文 PDF 电子版，代表性专著应上传著作封面、摘要、目

录、版权页等 PDF 格式的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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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在填写论文等研究成果时，应当根据

论文发表时的真实情况，如实规范列出研究成果的所有作者（发

明人或完成人等）署名，不得篡改作者（发明人或完成人等）

顺序；对于个人简历中的代表性论文，还应当如实注明本人署

名及贡献情况，不得虚假标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不得改变

作者排序含义，不得夸大个人贡献。代表作个人贡献信息的采

集范围为各类项目的申请人以及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卓越研究

群体项目的骨干成员。

5. 申请人申请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其研究期限

由信息系统结合项目类型自动生成，申请人不可更改。

6. 为减轻科研人员申请负担、提升申请质量，2026 年面上

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 类）申请书结构框架已调整，申

请人务必在信息系统中下载并填写最新版申请书。

7．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准确填写依托单位或者

合作研究单位有效聘用的职称（若是内聘职称，内聘职称的聘

用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职称的评审资质），严禁提供虚假职称信

息。依托单位应对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的职称信息进行审核，

确保符合上述要求。

8．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时，如果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跟踪研究动态、收集整理参考文献，必须由人工核实生成式人

工智能生成信息和参考文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申请人应当对

使用的生成内容负责，应当全面如实声明使用情况，按照《人

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

（2023）》等国家有关规定对相关内容进行标识，标识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在文本的起始和末尾适当位置添加相应的文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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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不得使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生成的申请书，不得使

用未经核实的生成内容。

9. 申请人在提交项目申请前，应当认真阅读关于项目申请

书内容相似度的提醒，并就申请材料全部内容征得主要参与者

和合作研究单位同意。

10. 申请人提交的项目申请如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

应经过伦理审查。

11. 申请人应确保提供的电子邮箱畅通有效，以便项目评

审工作结束后能够及时接收申请项目批准资助通知或者不予资

助通知，以及专家评审意见的相关信息，否则由此引起的法律

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12. 网上申报集中受理时间 2026 年 3 月 1 日-2026 年 3 月

15 日 16 时截止。申请人需在信息系统中提交申报材料，学校科

技部网上审核。

二、其他注意事项

1. 申请人认真阅读《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

南》和相关通知通告，及时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了解

相关信息。

2. 申请书不得出现国家《科学技术保密规定》中列举的属

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范围的内容，不得出现任何违反保密和科

技安全规定的涉密信息、敏感信息。

3. 不得使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生成的申请书、项目进

展报告或结题/成果报告，不得使用未经核实的生成内容。

4. 申请书、项目进展报告、结题/成果报告中论文、著作、

专利等研究成果的署名、排序和贡献应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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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专利），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均

应如实注明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和项目批准号，科

学基金作为主要资助渠道或者发挥主要资助作用的，应当将科

学基金作为第一顺序进行标注。

联系人：曾老师

联系电话：88147209

科技部

2026 年 1 月 14 日


